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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89        证券简称：吉林森工      公告编号：临 2018—098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10月 31日以书

面送达和电话方式向公司董事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8年 11月 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7人，实际参加会议

的董事 6人（董事田予洲先生因故未出席）。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免去田予洲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田予洲已经连续两次未能出席董事会会议，也未委托其他董事

出席董事会会议，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认为田

予洲已不适合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一职。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决定免去

田予洲公司董事的职务。该事项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的正常运作。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调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拟免去田予洲的公司董事职务，公司董事会调整第七届董事

会专业委员会人员，田予洲不再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调整后的人员名单如下： 

1、战略委员会委员：姜长龙、包卓、曹玉昆、何召滨、李忠华、张忠伟。

董事长姜长龙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曹玉昆、何召滨、李忠华、张忠伟。独立董事

曹玉昆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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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提名孙颖奇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孙颖奇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董事会同意孙颖奇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任期从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任期期满之日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8-099号《关于召开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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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孙颖奇先生简历 

 

孙颖奇，男，53 岁，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历任红石林业局技校教师

团委书记，红石林业局党校教师理论室主任，红石林业局办副主任党委秘书，红

林分公司办主任党办主任，红石林业局办主任党办主任、企管部长、机关党委副书

记，红石林业局党委组织部长，白石山林业局副局长，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政法委副书记，长春东北亚总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

理，长春东北亚总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长春东北亚总部经济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北亚公司清算办公室主任，

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与风险控制部部长、政法委办公室主任；

现任吉林市森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吉林市森邦实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红石林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吉林制材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 

 


